关于推荐评选陕西省优秀留学回国人员的通知
各有关单位及个人： 

根据关于开展陕西省优秀留学回国人员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（陕人社发〔2009〕52号）文件精神，学校拟推荐教师申报“陕西省优秀留学回国人员”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范围

2001年以后的留学回校人员。
二、评选条件

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、思想品格、职业道德和科学精神；在国外学习或进修1年以上（包括1年），来校工作2年以上（包括2年），年龄55周岁以下，具有硕士以上学位的留学回国人员,符合下列条件：
2001年以来获省部级以上奖励、有2篇以上学术论文在国内外核心刊物上发表或出版高质量的论著、在某一学科领域处于全国领先地位，是单位学术技术带头人；

三、材料报送

请各单位于2009年5月20日前将《陕西省优秀留学回国人员审批表》和留学回国人员证明一式3份，报送人事处教师科（附件）。表中先进事迹部分，字数3000字以内，材料用A4纸WORD格式打印。另将上述材料电子文档发送至jiang10982@yahoo.com.cn
审批表中所涉及的奖项、专利、论文及著作等须附复印件1份作为附件（注：著作类只需复印封面、目录、前三页及封底），以A4纸独立简装成册。

请符合申报条件的人员积极申报。
联系人：姜莉莉

电  话：81891773 

附件：陕西省优秀留学回国人员审批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事处
二○○九年五月七日
附件：

陕西省优秀留学回国人员审批表

被推荐人                    

所在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推荐部门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 写 说 明
一、表内各栏目主要填写近五年内的情况。

二、此表报送到陕西省外国专家局。一式3份，一律用A4纸打印，本表填写过程中所涉及的奖项、专利、论文及著作等均须附复印件1份作为附件（注：著作类只需复印封面、目录、前三页及封底），以A4纸独立简装成册报送。所有材料评审结束后，不予退还。
	姓    名
	
	性    别
	
	出生年月
	
	（一寸照片）

	民    族
	
	政治面貌
	
	学    历
	
	

	学    位
	
	专技职务
	
	党政职务
	
	

	现从事专业
	
	

	工作单位
	
	

	通讯地址
	
	邮    编
	

	联系电话
	单位
	
	手 机
	
	传   真
	

	
	住宅
	
	Email
	

	留学国别
	
	留学时间
	
	来陕工作时间
	

	留学性质
	□公派
□自费

	在何留学机构
	

	学习性质
	□大学
□硕士
□博士
□博士后

□普访
□高访
□其他_______________


	工作简历
	

	所担任学术、社会职务及获得荣誉称号
	

	主要科学技术论文与著作（注明发表刊物名称、发表时间、作者排序）
	

	获奖情况（须注明获奖年度、奖励种类、项目名称、等次、排序）
	


	先 进 事 迹 介 绍（3000字以内）

	

	本人保证以上所填内容属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所在单位意见
	（单位盖章）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

	推荐地区或部

门意见


	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

	评选表彰工作小组审批意见
	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


